
系所教評會審查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

兼任教師續聘作業流程

1.目的：因應系、所教學需要，完成兼任師資續聘作業。

2.依據：兼任教師聘任送審處理要點 、專（兼）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編配計算要點。

3.範圍：適用於本校各教學單位新聘兼任教師(含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者)。

4.權責：詳如5.作業說明。

作業流程
權責單位

(負責人/分機)
執行時間 相關表冊

系承辦人
(林宜燁 /7146)

系所教評會召集人
(黃智勇 /7199)

學院教評會召集人
(蔡明義 /5110)

教務處課務組
進修部課務組

人事室
(#2132)

人事室
秘書室

一般續聘：每學
期結束前提出下
一學期擬續聘兼
任教師名冊及相
關資料予人事室
彙整後，陳請校
長核定聘任。 
追認續聘：學期
開始後始提出需
求者，應敘明理
由專案簽核後，
始依程序辦理續
聘追認作業。

本校兼任教師人事管理
資訊系統
(兼任教師新（續）聘名
冊、簡歷表、須發函他
機關同意兼任教師名冊)

人事室彙齊
各系所資料
報請校長核定

續聘人員名冊
簽陳學院院長

會教務處 (進修部 )
(課程審核 )

系所至本校兼任教師資訊系統登
錄資料並填報續聘兼任教師名冊 

送會人事室
(資格審核 )

發函徵詢兼任
教師所屬機關
學校同意

系所補正
資料

不通過

已
補
正

不同意

不予聘任

奉校長核定後
發聘，聘任資
料結案存檔

未補正資料
不予聘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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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作業說明：

5-1、由系所至本校兼任教師資訊系統登錄資料並填報續聘兼任教師名冊，於每學期結束
前提出下一學期需求人員。

5-1-1、簡歷表：聘任人員於簽章處簽名或蓋章以確認資料無誤。

5-1-2、現職本校職員、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、計畫進用專任人員如擬受聘為本
校兼任教師時，無論新、續聘案件，系所應通知當事人依規定主動專簽校長
同意後，檢附同意兼課簽文影本，併提系所教評會審議，否則不予聘任。

5-2、系所教評會審查：兼任教師之聘任其資格審查程序應符合本校兼任教師聘任送審處
理要點第三點各款之規定；兼任教師續聘程序應符合前揭要點第五點之規定。

5-2-1、連續二年未在本校續聘，再聘時依新聘程序辦理。

5-2-2、續聘追認：各系所於學期開始後因新增課程、教師需求或因兼任教師個人
因素等事實，聘定後產生無法授課或臨時出缺急需另覓符合資格人員遞補授
課時，應優先依相關規定程序商請本校專任教師或兼任教師代課。如無法覓
得師資，應敘明理由專案簽核後，對於近二年曾在本校應聘為兼任教師之人
員，辦理續聘追認作業，經系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出席，三分之二議決通過，
簽會教務處課務組(進修部課務組)與人事室，陳校長核定後聘任，並由各系
所與兼任教師約定聘期起日為開始授課日期，至聘期訖日仍應以學期制為之，
不受第二點第一項前段之限制。

5-3、系教評會審議通過後由人事室陳校長核定致送聘書，如需經本校發函徵得同意者，
俟回函同意在本校兼課後始發給聘書。

5-3-1、兼任教師續聘名冊、須發函他機關同意兼任教師名冊：由系所統一造冊。

5-3-2、兼任教師之聘任作業，應在每年八月一日及二月一日前聘定，聘定後之職
級除發現誤繕應立即更正外，於聘期內一律不得申請改聘，聘期中如取得較
高學歷或較高級教師證書，應在次一學期續聘時改聘。

5-3-3、教師因故於聘約存續期間辭職，須先報經本校同意。

5-3-4、兼任教師聘任後，因學生選課人數未達開課標準，致無聘任該兼任教師之
需求者，應由系所簽會人事室，再陳校長核定後，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兼任
教師，於聘期屆滿前終止聘約。

6.控制重點：風險分布 2

6-1、聘任案之提會時程，應確實掌握最後送件與補件時間。

6-2、應於學校教評會前 1 週前，送至人事室彙整提會。


